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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条
义务的暂停：特殊情况

成员国可以基于存在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这些情况给一个或两个成员国造成了严重
困难，而同意根据本协定暂停任何义务。

第13条
义务的暂停：倾销或补贴的进口

1.�如果一个成员国认为从另一个成员国进口的商品存在倾销行为，或者受到另一个成员国
的补贴，从而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行业造成或威胁实质性损害，或者严重阻碍了
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行业的建立，该成员国可以请求另一个成员国就减少或防止此类
损害或阻碍的措施进行磋商。
2.�如果在本条第1款所述请求之日起六十天内未能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进口成员
国在通知另一个成员国后，可以暂停适用本协定第3条，以使其能够对有关商品征收倾销
税或反倾销税。

第14条
投资

1.�成员国应考虑到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及其相关条件将对成员国之间的长期
贸易和商业关系产生影响，并在必要时且可行时，就未来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特别是通过
合资企业的方式，如何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国投资政策和优先事项，促进其社会经济
发展进行磋商。
2.�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将向澳大利亚政府指出其特别希望澳大利亚投资的具体发展领域。
澳大利亚政府将努力吸引和鼓励澳大利亚企业参与这些具体领域，除非此类投资不符合两
国利益。

3.�关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可能导致向澳大利亚出口自由商品的拟议投资，成员国承
认需要就任何可能影响这些商品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事项进行事先磋商。

是否应进行此类磋商将由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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